附件1
申请享受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
单位信息审核表
	单位名称
	

	类型
	□ 科技馆    □   天文馆（站、台） 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□  气象台（站）   □ 地震台（站）
□高校和科研机构所设对外开放的科普基地

	依托单位名称
	

	社会信用代码
	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人信息
	
	手机
	

	近三年科普投入情况（万元）
	年：        年：        年：

	主要科普活动
（重点示范活动类型、惠及人数）
	（不超过200字）

	内设科普机构
	□有，机构名称：     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□ 无

	专职科普工作人员（人）
	□有，人数：     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□ 无

	科普场所
	□有，面积（平方米）：          □ 无

	科普设施、器材（台、套）
	

	对公众开放情况（天/年）
	
	对青少年实行优惠或免费开放时间（天/年）
	

	依托单位审核意见
	单位：（盖章）
年   月   日

	以下由审核部门填写

	审核论证意见
	□ 通过        □ 不予通过，理由：

	部门审核意见
	市科技局
	市财政局
	重庆市税务局
	重庆海关
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证明材料清单：1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营业执照或设立文件复印件；2、专职科普人员清单（姓名、入职时间、专业、工作岗位、联系方式）；3、科普场所产权证明材料或有效期内租赁合同；4、科普设施清单（设备名称、购买年限、用途）；5、开放和优惠、免费情况（开放时间、优惠或免费事项的公告，网站、新媒体平台公开告知信息等）；6、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附件2
申请免税进口科普影视作品拷贝、工作带、硬盘信息审核表
	片名
	

	类型
	□    拷贝      □ 工作带      □ 硬盘

	国别
	
	原语种
	

	税号
	

	用途
	

	内容简介
	（不超过200字）

	依托单位意见
	单位：（盖章）
年   月   日

	以下由审核部门填写

	审核论证意见
	□ 通过        □ 不予通过，理由：

	部门审核意见
	市科技局
	市委宣传部
	市文化旅游委
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证明材料清单：1、进口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、营业执照或设立文件复印件；2、进口影视作品的放映许可；3、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附件3
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
项下进口商品已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未抵扣情况表
编号：主管税务机关代码+四位流水号
	纳税人名称
	
	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
	企业海关代码
	

	申报进口时间
	年   月   日

	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
	海关报关单（编号：                   ）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（凭证号：               ） ， 进口环节增值税税款金额为（ 大写）
， ￥ 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 元。

	进项税额抵扣情况
	经审核，该纳税人上述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税额尚未申报抵扣。

	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	

	审核意见：
审核人：
年   月   日
	复核意见：
复核人：
年   月   日
	局长意见：
局领导： （局章）
年   月   日

	
	
	
	
	
	


